附件5

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分级标准和报告时限表

	级别
	灾情
	险情
	灾情、险情报告

	
	因灾死亡和失踪人数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
	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其他
	县人民政府及其自然资源部门接到发生特大型、大型、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或有人员死亡和失踪的小型地质灾害灾情报告后，应在30分钟内先口头报告、60分钟内将详细信息报送市人民政府及市自然资源局，同时立即报告省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和省自然资源厅并及时续报有关情况。人民政府及自然资源部门接到灾险情报告，除了在规定时限内报告外，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灾害发生或者灾情扩大。

	特大型
	30人（含）以上
	1000万元（含）以上
	1000人（含）以上
	１亿元（含）以上
	因地质灾害造成大江大河及其支流被阻断，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型
	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
	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
	500人（含）以上、1000人以下
	500万元（含）以上、１亿元以下
	因地质灾害造成铁路繁忙干线、高速公路、民航和江河航道中断，或者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重大社会影响。
	

	中型
	3人（含）以上、10人以下
	100万元（含）以上、500万元以下
	100人（含）以上、500人以下
	5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
	
	

	小型
	3人以下
	100万元以下
	100人以下
	500万元以下
	
	


